附件1
民办学校年检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供参考）
1.年检申请书、学校年检自查报告。
2.审批机关同意设立学校及相关变更的批文，办学许可证正、副本，民办非企业登记证（或营业执照）正、副本，收费许可证正、副本，学校印章、财务专用章。
3.学校组织机构设置文件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
4.学校理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成员、校长、法定代表人简历及其身份证、学历证书、任职资格证书、职称等证书。学校教职工花名册、聘用合同、学历、任职资格、职称方面的证书，在校学生分年级统计表。
5.学校用地、校舍情况说明及其产权证书或校舍租赁合同，办学设施、设备台帐。
6.年度财务报表、收费票据存根、会计事务所对学校年度财务情况的审计报告。
7.学校执行办学章程，教育方针、教学大纲、德育工作、教学计划情况。
8.主管部门同意学校招生章程备案的证明材料与实际发布的招生章程。
9.学校各类安全、卫生管理制度，有关部门对学校安全、卫生工作的鉴定意见，学校安全、卫生等岗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10.党建、法治宣传教育等其他需要检查的材料。
注：以上各类材料书面送审时可交复印件或拓印件，现场检查时提供原件或实物。
附件2
校外培训机构年检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供参考）
1.年检申请书、校外培训机构年检自查报告。
2.审批机关同意设立学校及相关变更的批文、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登记证（或营业执照）、机构印章、财务专用章。
3.组织机构设置情况，董（理、监）事（会）成员名单及基本信息，办学章程。
4.资产管理、教学管理、消防安全、卫生等相关制度。
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6.办学场所（含分支机构）产权证明（自有产权提供房产证，租用的同时提交租赁合同，无产权证明的需提交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消防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或备案回执。
7.从业人员信息登记表及相关从业资格证明、违法犯罪情况查询记录。
8.培训机构与从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
9.主管部门、教育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注：以上各类材料书面送审时可交复印件或拓印件，现场检查时提供原件或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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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岳池县本级审批的民办学校2024年年检登记表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法定代表人
	
	校（园）长
	
	联系人及电话
	

	民办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现任学校职务
	联系电话

	
	
	
	
	
	
	

	
	
	
	
	
	
	

	
	
	
	
	
	
	

	
	
	
	
	
	
	

	
	
	
	
	
	
	

	
	
	
	
	
	
	

	
	
	
	
	
	
	

	在校生人数
	专任教职工人数
	兼任教职工人数
	校舍建筑面积m2
	学校占地面积m2

	
	小计
	教师
	行政人员
	小计
	教师
	行政人员
	自有
	租赁
	

	
	
	
	
	
	
	
	
	
	

	核定办学层次
	
	批准设立的文号
	
	办学许可证号
	

	财产（万元）（含固定资产、债权、银行存款、现金）
	2024年度学校收支简况（含2024年春季和秋季）

	合计
	举办者投入的财产
	办学积累的财产
	其他
	收入（万元）
	支出（万元）

	
	
	
	
	合计
	学费
	住宿费
	其它
	合计
	工资福利
	公用经费
	设施设备投入
	其它

	开户银行
及账号
	
	
	
	
	
	
	
	
	
	

	主管领导意见
	
	签字：
	主管部门意见
	
	签字：
	


附件4
岳池县本级审批的民办学校年检暂行细则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通小学、普通初中）
学校名称：
	检查
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扣分参照标准
（扣分不超过前述总分值）
	学校
自评得分
	主管部门评估得分

	资料评审（55分）
	党的建设（5分）
	1.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学校，要单独建立党组织；正式党员人数不足3人的，可就近就便与民办学校建立联合党组织，做到党组织应建尽建。（1分）
	未按要求成立党组织，扣1分。
	
	

	
	
	2.将党的建设相关内容写入民办学校章程，明确办学方向、党组织的设立及隶属关系、党组织的主要职责、党组织书记的产生、在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参与决策和监督、机构设置、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修订后的章程应及时向社会公示。（2分）
	章程中未明确办学方向，扣0.2分；二级指标中党组织设立及隶属关系、党组织的主要职责等9项，缺一项扣0.2分。
	
	

	
	
	3.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党的基本制度。（1分）
	每季度未召开1次支部党员大会，扣0.3分；每月未召开1次支委会，扣0.3分；每月未召开1次党小组会，扣0.2分；每月未开展1次主题党日活动，扣0.2分。
	
	

	
	
	4.按规定保障党组织活动经费、收缴管理党费。（1分）
	财务账目中无党组织经费列支项，扣0.4分；未按月交纳党费，扣0.3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未在党务公开中体现，扣0.3分。
	
	

	资料评审（55分）
	办学场地及经费保障（4分）
	5.学校产权明晰、合法；证照齐全，手续完备。（1分）
	学校产权不明晰，扣0.5分；证照不全或办学手续不完备，扣0.5分。
	
	

	
	
	6.租用校舍要有符合规定年限的有效合同（九年一贯制学校合同有效期9年以上，纯初中学校合同有效期3年以上，纯小学学校合同有效期6年以上）；有本年度消防验收合格证明。（2分）
	租用校舍合同年限未达要求，扣1分；无本年度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扣1分。
	
	

	
	
	7.举办者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出资方式符合法定要求。（1分）
	民办学校举办者未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扣1分；举办者将国家的资助、学费、借款、接受的捐赠财产作为办学出资，扣0.5分。
	
	

	
	教学队伍（5分）
	8.校长应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经历，在中国境内定居，个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师德师风。九年一贯制学校及纯初中学校校长应具有一级以上的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纯小学学校校长应具备二级以上的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校长应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岗位培训合格证书。（2分）
	前述校长任职要求，如有一项不符合扣0.5分。
	
	

	
	
	9.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初中教师应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并取得初级中学以上教师资格，专职教师占教职工总数88%以上，教职工与学生比≥1:13.5；小学教师应具有中师以上学历，并取得小学以上教师资格，专职教师占教师总数90%以上，教职工与学生比≥1:19（2分）
	前述教师的学历、任教资格，以及专职教师占比、师生比，如有一项不符合扣0.5分。
	
	

	
	
	10.定期开展教职员工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建立完善教师聘任、管理、考核制度，执行严格。（1分）
	未定期开展教职员工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扣0.4分；聘任、管理、考核制度，缺1项扣0.2分，落实不严格，酌情扣分。
	
	

	
	决策及监督机构（5分）
	11.设立的监督机构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有教职工代表且不少于1/3。理事会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事。（2分）
	未设立监事会，扣2分；监事会未按要求履职，扣1分；监事会成员不符合要求，每人扣0.5分。
	
	

	
	
	12.民办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党组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共同组成；理事会应由5名以上人员组成，其中1/3以上的理事应具备5年以上的教育教学经验。（2分）
	未成立决策机构，扣2分；决策机构不按要求履职，扣1分；决策机构成员未达5名，扣1分；决策机构成员不符合要求，每人扣0.5分。
	
	

	
	
	13.民办学校应及时向审批部门提出决策机构成员备案申请并提交备案材料。（1分）
	理事会或董事会未按要求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扣1分。
	
	

	资料评审（55分）
	教职工福利保障（2分）
	14.按照学校登记的法人类型，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鼓励民办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为教职工建立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2分）
	拖欠教师工资，扣1分；未缴纳社会保险费扣1分。
	
	

	
	事项变更（2分）
	15.学校名称、举办者、校长、办学地址变更等应及时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备案）。（2分）
	办学名称、举办者、校长、办学地址等事项变更未履行审批（备案）手续，存在一种情况，扣2分。
	
	

	
	教育教学管理（3分）
	16.严格执行“双减”及“五项管理”相关要求，切实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1分）
	未严格执行“双减”及“五项管理”相关要求，扣1分；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成效不明显，扣0.5分。
	
	

	
	
	17.常态化加强教学管理，定期检查教学工作，组织推门听课，并能根据检查结果提出改进意见，指导教学工作。（1分）
	教学管理不精细、未定期检查教学工作，扣0.3分；未组织推门听课，扣0.3分；未能根据检查结果提出改进意见指导教学工作，扣0.4分。
	
	

	
	
	18.有教师授课质量评价体系，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制度，工作有记录，资料健全，学生对教师授课反映良好。（1分）
	无教师授课质量评价体系，扣0.3分；无切实可行的检查制度、工作记录，扣0.4分；资料不健全，扣0.1分；学生对教师的授课不满意，扣0.2分。
	
	

	
	思政德育工作（3分）
	19.及时开展全覆盖专业性的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动态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对需关注的学生建立“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成长档案。（1分）
	未及时开展全覆盖专业性的学生心理健康普查，扣0.6分；未建立“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成长档案，扣0.4分。
	
	

	
	
	20.制定德育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党组织主导、校长负责、群团组织参与、家庭社会联动的德育工作机制，将德育工作经费纳入年度经费预算，配齐配强工作力量。（1分）
	未制定德育工作实施方案，扣0.5分；未建立协作德育工作机制，扣0.3分；未将德育工作经费纳入年度经费预算，扣0.1分；工作力量未配齐，扣0.1分。
	
	

	
	
	21.规范建立团、队组织，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把爱国主义内容融入活动中。（1分）
	团、队组织未规范建立，扣0.4分；未定期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或开展效果不好，扣0.4分；未将爱国主义内容融入活动中，扣0.2分。
	
	

	资料评审（55分）
	财务资产管理（12分）
	22.按规定建立健全收退费标准与制度，各项收费严格执行国家、地方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范围及收费标准，并向社会公示。（2分）
	各项收费未严格执行国家、地方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范围及收费标准，扣2分；未建立健全收退费标准与制度，扣1分；收费未向社会公示，扣1分。
	
	

	
	
	23.收费使用法定票据，收费周期符合有关规定，依据发改部门核定的标准按学年或学期收取。（1分）
	收费未依据发改部门核定的标准按学年或学期收取，扣1分；收费未使用法定票据，扣0.5分。
	
	

	
	
	24.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1分）
	未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扣1分；未公布审计结果，扣0.5分。
	
	

	
	
	25.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应当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户并主动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6分）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取费用、开展活动的资金往来，未使用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账户，扣3分；未主动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扣3分。
	
	

	
	
	26.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并有效执行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财政专项资金做到单独核算、专款专用。（1分）
	未依法建立并有效执行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扣1分；财政专项资金未做到单独核算、专款专用，扣1分。
	
	

	
	
	27.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应当从经审计的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中，按不低于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的10%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发展。（1分）
	民办学校未按要求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发展，扣1分。
	
	

	
	校园安全（8分）
	28.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建立台账清单，落实整治责任，确保及时整改到位。（1分）
	未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扣0.5分；未建立台账清单，扣0.2分；未落实整治责任，扣0.1分；整改不及时、不到位，扣0.2分。
	
	

	
	
	29.建立健全校内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措施和应急预案。（1分）
	未建立健全校内安全管理制度，扣0.5分；未制定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措施和应急预案，扣0.5分。
	
	

	资料评审（55分）
	校园安全（8分）
	30.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教育，努力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针对学生的消防安全演练。（1分）
	未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教育，扣0.6分；每学期未举行消防安全演练，扣0.4分。
	
	

	
	
	31.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2分）
	未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扣1分；未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扣1分。
	
	

	
	
	32.深入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杜绝校园欺凌事件发生。（1分）
	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或未深入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扣1分。
	
	

	
	
	33.学校食品安全分管领导每年应接受食品安全培训。食品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每期按要求接受食品安全培训，食品安全管理员须经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1分）
	学校食品安全分管领导每年未接受食品安全培训，扣0.3分；食品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每期未按要求接受食品安全培训，扣0.3分；食品安全管理员无考核合格证明，扣0.4分。
	
	

	
	
	34.制定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制度，落实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健全学校卫生自查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干预与应急处置机制。（1分）
	未制定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扣0.3分；未落实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扣0.3分；未健全学校卫生自查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干预与应急处置机制，扣0.4分。
	
	

	
	其他资料（6分）
	35.学校自查报告。（0.5分）
	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提交自查报告或报告内容过于简单、不符合实际，扣0.5分。
	
	

	
	
	36.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中介机构出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2分）
	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提交财务审计报告或审计报告弄虚作假，扣2分。
	
	

	
	
	37.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复印件）。（1分）
	办学许可证到期未延续，扣1分。
	
	

	
	
	38.民办学校法人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复印件）。（0.5分）
	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到期未延续，扣0.5分。
	
	

	资料评审（55分）
	其他资料（6分）
	39.学校章程制定、修订程序合法，内容规范、完备，及时向社会公示。（1分）
	未按要求制订、修订学校章程，扣1分；未及时向社会公示扣0.5分。
	
	

	
	
	40.当年向社会发布的招生简章原件。学校招生简章，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发布招生广告内容无擅自更改、言过其实、随意许诺现象。无以非正常手段招揽生源情况（结合日常监管结果打分）。（1分）
	存在以非正常手段招揽生源，扣1分；若发布招生简章但未备案或未提供原件，扣0.5分；招生宣传违反前述情形，扣0.5分。
	
	

	现场检查（45分）
	校园校舍及设施设备（15分）
	41.在校园醒目处悬挂、张贴或以其他方式宣传展示党的教育方针。（1分）
	未按前述要求落实，扣1分。
	
	

	
	
	42.校园文化健康向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分）
	校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扣1分；校园文化打造简单粗糙，扣0.5分。
	
	

	
	
	43.校舍、活动场地等符合相关规定（5分）
	校舍建筑安全不达标，扣2分；饮用水质不达标扣2分；生均用地面积少于34㎡；扣0.5分；生均建筑面积少于7.85㎡，扣0.5分；体育用地不能满足活动需要，扣1分；校园及周边环境卫生脏乱差，扣0.5分；生均食堂生均使用面积少于0.9㎡，扣0.5分。
	
	

	
	
	44.科学实验仪器设备达到《四川省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和管理及实施细则》（川教基〔2000〕20号文件）有关要求。（2分）
	实验仪器设备严重缺少，扣2分；部分缺少，酌情扣0.5—1分。
	
	

	
	
	45.音乐、体育、美术、卫生、劳动技术器材达到《四川省中小学音乐、体育、美术、卫生、劳动技术教学仪器配备目录》（川教函〔2007〕168号）标准。（2分）
	前述技术器材严重缺少，扣2分；部分缺少，酌情扣0.5—1分。
	
	

	
	
	46.有与规模相适应的藏书室、阅览室，配齐省、市推荐的必备图书。小学生均藏书25册以上，报刊杂志数不少于60种，工具书、参考书不少于120种；初中生均藏书35册以上，报刊杂志数不少于80种，工具书、参考书不少于180种，每年有新增图书。电子阅览室面积不少于85平方米；逐步达到《中小学图书管室规程（修订）》（教基〔2018〕5号）文件规定要求。（4分）
	无藏书室、阅览室，分别扣1分；生均藏书、报刊杂志、工具书与参考书，一项不达标扣0.5分；无电子阅览室，扣1分；
	
	

	现场检查（45分）
	办学规模（2分）
	47.小学、初中阶段办学规模均不少于6个班，班额不超过50人。（2分）
	办学规模不达标，扣0.5分；班额每超标一个，扣0.5分。
	
	

	
	公共卫生及心理健康管理（4分）
	48.建立学校卫生自查机制、艾滋病防治等重大传染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干预与应急处置机制，增强学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2分）
	未建立卫生自查机制，扣0.5分；未建立重大传染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干预与应急处置机制，扣1.5分。
	
	

	
	
	49.积极开展好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至少配备1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职教师原则上须具备心理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2分）
	未配备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扣2分；配备专职教师但不符合前述标准，扣1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未开展或开展效果不好，扣1分。
	
	

	
	安全基础（10分）
	50.制定实验室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管理措施，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2分）
	未制定实验室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扣1分；管理措施落实不严，扣1分。
	
	

	
	
	51.食堂有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堂工作人员有健康合格证。伙食管理制度公开、完善、收费合理，定期组织民主测评且学生满意率达90%以上，食品采购、存储、加工等环节符合卫生标准。学生卫生、医疗保健有保证。（2分）
	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堂工作人员无健康合格证，扣2分；伙食管理制度未公开或不完善，扣0.5分；收费不合理，扣1分；未定期组织民主测评或学生满意率不达标，扣0.5分；食品采购、存储、加工等环节不符合卫生标准，扣2分。
	
	

	
	
	52.学校专职保安配备符合要求，一键式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系统、围墙（不低于2米）、护栏、防高坠、消防等安防设施设备完善，能有效发挥作用。（6分）
	前述情形，一项不达标扣1分，扣完为止。
	
	

	
	依法办学（3分）
	53.按审批的办学层次、范围、地址等办学，未将办学资格和教学任务转借、委托、承包给其它组织和个人。（3分）
	未按审批的办学层次、范围、地址等办学，扣3分；将办学资格和教学任务转借、委托、承包给其它组织和个人扣3分。
	
	

	现场检查（45分）
	随机走访座谈了解（11分）
	54.教师有良好师德，无违法违规行为，无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现象。（2分）
	教师有违法违规行为或体罚、变相体罚学生现象，扣2分。
	
	

	
	
	55.学校无违反《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2分）
	有违反任何一项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扣2分。
	
	

	
	
	56.落实国家“双减”政策，不加重学生学业负担，作业、考试、读物、手机、睡眠、教材及教辅资料等管理，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相关规定。（2分）
	“双减”政策落实不严格，扣2分；前述7项管理内容，有违反教育部门相关规定的，每项扣0.5分。
	
	

	
	
	[bookmark: _GoBack]57.严格按要求开齐开足上好国家规定课程，无“阴阳课表”、增加或减少课时排课、挤占挪用课时等问题。（1分）
	未落实课程开设国家规定，扣1分；存在“阴阳课表”扣0.5分；课时被挤占挪用、增加或减少，扣0.5分。
	
	

	
	
	58.有健全的德育体系，按规定开设“思想政治”或“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2分）
	德育体系不健全，扣0.5分；未按规定开设“思想政治”或“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扣1分；未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扣1分；心理健康教育未开展或开展效果不好，扣1分。
	
	

	
	
	59.落实国家资助政策。（1分）
	未按要求落实相关政策，扣1分。
	
	

	
	
	60.无社会、学生、家长对学校的不良反映，教育行政部门满意，社会公众舆论认可。（1分）
	存在查证属实的信访、投诉、举报等问题，扣1分。
	
	

	小计
	
	

	
日常监管
（年检结束进行等级评定时，相关单位（股室）需及时将日常监管情况反馈至年检工作小组）
	1.被教育行政部门通报、约谈的，扣5分/次。

	
	2.针对教育行政部门指出的问题，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扣10分/次。

	
	3.未落实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导致传染病在校园内大规模流行的，扣15分/次。

	
	4.虚假出资、抽逃资金、挪用办公经费或转移办学收益的，扣15分/次。

	
	5.超计划招生或以转学、空挂学籍、招收借读生、超前招生等方式违规招生的，扣15分/次；

	
	6.存在超周期收费或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等违规收费行为的，扣15分/次。

	
	7.本年度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有恶劣社会影响涉校涉生伤害事（案）件的，不合格。

	
	8.不接受年检、不按要求报送年检资料的，不合格。

	
	9.凡有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年检结果可直接评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

	结果运用
	年检结果90分（含）以上为“优秀”；70分（含）以上—90分以下为“合格”；60（含）分以上—70分以下为“基本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审批管理权限在其《办学许可证》（副本）上签署年检结果并盖章。
年检结果为“优秀”的民办学校，可在专项资金分配、招生计划安排、评先评优等方面给予支持。
年检结果为“合格”的民办学校，可正常开展办学活动。
年检结果为“基本合格”的民办学校，要限期整改，将视情况进行通报。
年检结果为“不合格”的民办学校，责令其限期整改，并视情况给予扣减或者停放专项资金，减少招生计划、暂停招生等处理。





岳池县本级审批的民办学校年检暂行细则
幼儿园
学校名称：
	检查
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扣分参照标准
（扣分不超过前述总分值）
	学校
自评得分
	主管部门评估得分

	资料评审（40分）
	党的建设（5分）
	1.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学校，要单独建立党组织；正式党员人数不足3人的，可就近就便与民办学校建立联合党组织，做到党组织应建尽建。（1分）
	未按要求成立党组织，扣1分。
	
	

	
	
	2.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做到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同步设立、党的工作同步开展，将党的建设有关内容写入章程，并在年度报告中专项报告党建工作情况。（2分）
	未将坚持党的领导及党的建设相关内容写入章程，扣1分；未在年度报告中报告党建工作情况，扣1分。
	
	

	
	
	3.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党的基本制度。（1分）
	每季度未召开1次支部党员大会，扣0.3分；每月未召开1次支委会，扣0.3分；每月未召开1次党小组会，扣0.2分；每月未开展1次主题党日活动，扣0.2分。
	
	

	
	
	4.按规定保障党组织活动经费、收缴管理党费。（1分）
	财务账目中无党组织经费列支项，扣0.4分；未按月交纳党费，扣0.3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未在党务公开中体现，扣0.3分。
	
	

	资料评审（40分）
	资质、场地及经费保障（9分）
	5.证照齐全，手续完备；各项事项变更符合要求。（4分）
	证照不全，扣1分；幼儿园名称、举办者、办学地址等事项变更未经审批的，每存在1种情况扣1分（上限3分）。
	
	

	
	
	6.办学场地产权明晰、合法；租用校舍要有3年以上的有效合同；有房屋安全、消防、环保、卫生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3分）
	无房屋产权证或租赁合同，扣1分；租用校舍合同年限未达要求，扣1分；不能提供相关部门关于房屋安全、消防、环保、卫生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扣1分。
	
	

	
	
	7.有必要的办园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2分）
	资金投入和经费来源不符合要求，扣1分；不能提供本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扣1分。
	
	

	
	管理机制及制度（12分）
	8.实行园长负责制，组织机构健全。科学制定幼儿园发展规划。建立园务委员会，家长参与监督和管理。（3分）
	未实行园长负责制，扣0.5分；园长无任职资格证、学历或工作经历不达标，扣0.5分；组织机构不健全，扣0.5分；幼儿园无发展规划，扣0.5分；未建立园务委员会，扣0.5分；无家长参与园务管理，扣0.5分。
	
	

	
	
	9.财务制度健全并严格执行。有独立账目，账目清楚；无挤占挪用经费、抽逃资金情况；儿童伙食费专款专用，无克扣现象；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无乱收费现象。（3分）
	财务制度不健全，扣0.5分；无独立账目或账目不清，扣0.5分；有挤占挪用经费或抽逃资金行为，扣0.5分；有克扣费用现象扣0.5分；收费未公示扣0.5分；有乱收费现象，扣0.5分。
	
	

	
	
	10.消防安全制度健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对突发事故有预案和防控措施。（2分）
	消防安全制度不健全，扣0.5分；未按要求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扣0.5分；无应对突发事故预案，扣0.5分；未按要求开展相关演练，扣0.5分。
	
	

	资料评审（40分）
	管理机制及制度（12分）
	11.卫生保健制度健全，并认真落实。切实做好幼儿生理和心理卫生保健工作，卫生保健资料完整，数据统计科学准确。按规定开展幼儿健康检查，建立幼儿健康档案。建立卫生消毒、晨检、午检制度，配合卫生部门做好疾病防控工作，有传染病防控制度和应对措施，发病率低。（3分）
	卫生保健制度不健全，扣0.5分；未按要求对幼儿进行体检、测身高、视力、体重，每少一项扣0.25分（上限0.5分）；未建立幼儿健康档案，扣0.5分；未建立卫生消毒、晨午检制度，每少一项扣0.25分（上限0.5分）；无传染病防控制度和应对措施扣0.5分。
	
	

	
	
	12.规范招生，无入园考试或测查。（1分）
	招生计划未报主管部门审批的，扣0.5分；有入园考试或测查行为，扣0.5分。
	
	

	
	教职工队伍建设（13分）
	13.教职工资质符合相关要求，数量符合相关标准，身体健康。（4分）
	平均每班配专任教师1.5人以下（寄宿制幼儿园2名以下）的，扣1分；未配保育员的，扣1分；保教人员无相应资质的，每人次扣0.25分（上限1分）；无健康证的，每人次扣0.25分（上限1分）。
	
	

	
	
	14.按规定与教职工签订聘用或劳动合同，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并按规定缴纳相关社会保险，教师队伍稳定。（3分）
	未按规定与教职工签订聘用或劳动合同，扣1分；拖欠教职工工资，扣1分；未按规定缴纳相关社会保险，扣1分。
	
	

	
	
	15.教师教研和教职工培训内容适宜、形式多样，培训学时符合相关规定。（2分）
	无教研计划，扣0.5分，教研活动开展次数不足，扣0.5分；无教职工素质提升培训计划，扣0.5分，培训次数不达标，扣0.5分。
	
	

	
	
	16.注重师德师风建设，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定期进行教职工工作评价考核，形成有利于调动教职工积极性的有效机制。（3分）
	未建立教职工评价考核机制，扣1分；未定期对教职工工作进行评价考核，扣1分；教职工有违反职业道德规范行为，扣1分。
	
	

	
	
	17.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1分）
	未开展查询的，扣1分。
	
	

	资料评审（40分）
	其他资料（1分）
	18.幼儿园年度年检自查报告。（0.5分）
	无自查报告或内容过于简单、不符合实际，扣0.5分。
	
	

	
	
	19.幼儿园办学章程。（0.5分）
	无办学章程或章程内容不符合要求，扣0.5分。
	
	

	现场检查（60分）
	园舍及设施设备（25分）
	20.幼儿园规模、班额符合相关规定。（4分）
	幼儿园规模超过360人或核定人数，每超过10人，扣0.5分（上限2分）；幼儿园小班超过25人，中班超过30人，大班超过35人，混合班超过30人，每超过1人，扣0.5分（上限2分）。
	
	

	
	
	21.园舍、活动场地等符合相关规定。（8分）
	园舍未独门独院，扣1分；生均用地面积低于14㎡，每少1㎡扣0.25分（上限2分）；生均户外活动场地低于2㎡，每少1㎡，扣0.5分（上限1分）；无固定幼儿活动室，扣 1分；6个班以上，无多功能活动室，扣1分；未按规定设置办公室、资料室、厨房、财会室、值班室、会议室、教工厕所等辅助用房，每少一项扣0.25分（上限2分）。
	
	

	
	
	22.区角设置合理。（1分）
	每班区角设置未达5个，每少1个，扣0.1分（上限0.5分）；区角材料投放不适宜，扣0.5分。
	
	

	
	
	23.幼儿生活设备符合要求。（2分）
	无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桌、椅、床，扣0.5分；无便于儿童取放的玩具架、图书架、毛巾架、饮水设备等扣0.5分；儿童厕所设置不规范，扣0.5分；每生无专用毛巾、口杯，扣0.5分。
	
	

	现场检查（60分）
	园舍及设施设备（25分）
	24.教育教学活动设备满足需要。（6分）
	园配教玩具种类未达标，每少10%，扣0.1分，数量未达标，每少10%，扣0.1分（上限1分）；班配教玩具种类未达标，各班每少10%，扣0.1分，数量不达标，各班每少10%，扣0.1分（上限1分）；幼儿生均图书未达5册以上，每少1册扣0.1分（上限0.5分）；教师参考用书、刊物人均未达5册，每少1册，扣0.1分（上限0.5分）；无满足幼儿活动需要的大中小型体育活动器械，扣1分；各班未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一体机或投影仪+电脑+音箱），每有1个班未配备，扣0.25分（上限2分）。
	
	

	
	
	25.幼儿园办公设备完善。（2分）
	幼儿园办公设备严重缺少，扣2分；部分缺少，酌情扣0.5--1分。
	
	

	
	
	26.保健室医疗卫生器械设备齐全。（2分）
	未配备保健室（3个班以上）或卫生保健箱（3个班以下），扣1分；未配备常规医疗器械、药品，扣1分。
	
	

	
	卫生保健（6分）
	27.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确保幼儿按需饮用温开水。（1分）
	不能按需为幼儿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扣1分。
	
	

	
	
	28.膳食安全卫生，营养均衡。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制度。儿童伙食要与成人伙食分开。（2分）
	膳食搭配不合理，扣1分；未按要求执行食品留样制度，扣0.5分；儿童与成人伙食不分开，扣0.5分。
	
	

	
	
	29.按规定对幼儿餐具、用具、玩具、就餐环境等进行消毒。（2分）
	不按规定对餐具、用具、玩具进行消毒，扣1分；无消毒记录，扣1分；
	
	

	
	
	30.幼儿园内禁止吸烟、饮酒。（1分）
	园内无禁烟、禁酒标识，扣0.5分；发现吸烟、饮酒行为，扣0.5分。
	
	

	现场检查（60分）
	保育教育（16分）
	31.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注重幼儿良好品质和习惯的养成，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因人施教，为在园有特殊需求的幼儿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指导。（2分）
	教育活动有违背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行为，扣1分；未对幼儿情况进行分析，不因人施教，扣0.5分；未向有特殊需求幼儿提供帮助指导的，扣0.5分。
	
	

	
	
	32.教师和保育员对待幼儿态度亲切、温和，师生关系和谐，引导幼儿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3分）
	教师和保育员对待幼儿态度、师生关系、幼儿之间关系等情况不符合要求，每项扣1分（采取随机电话访问家长和现场查看相结合方式进行评分）。
	
	

	
	
	33.幼儿情绪积极稳定，快乐活泼。（1分）
	幼儿情绪不积极、精神面貌差，扣1分。
	
	

	
	
	34.幼儿一日生活安排合理，活动形式多样，动静交替、室内室外活动兼顾，正常情况下，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含1小时体育活动）。（2分）
	无幼儿一日活动安排，扣1分；活动安排不合理，扣0.5分；实际活动开展与安排不一致，扣0.5分。
	
	

	
	
	35.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充分保证幼儿游戏活动时间，鼓励幼儿自主选择游戏。教育活动注重引导幼儿直接感知、动手操作和亲身体验。（3分）
	未保证幼儿游戏活动时间；扣1分；无满足儿童活动的游戏材料，扣1分；活动不注重引导直接感知、动手操作和亲身体验，扣1分。
	
	

	
	
	36.教育活动涉及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各领域，内容适宜，不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3分）
	教育活动涉及领域、内容不符合要求，扣1分；有小学化倾向，扣2分。
	
	

	
	
	37.教育活动计划明确，活动方案可操作。活动组织形式灵活恰当。（2分）
	无教育活动相关计划，扣1分；计划方案可操作性差，扣1分。
	
	

	
	消防安全（11分）
	38.有符合规定的消防、安全设施设备。（3分）
	无围墙、护栏、防冲撞设施，扣1分；无一键式紧急报警、视频监控系统、安保器材等，扣1分；无必需消防器材，扣1分。
	
	

	
	
	39.定期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并及时整改。（2分）
	未按要求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扣1分；对排查问题不及时整改，扣1分。
	
	

	
	
	40.配备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的安保人员。（2分）
	未按规定配备安保人员，扣1分；安保人员不能正常履职，扣1分。
	
	

	现场检查（60分）
	消防安全（11分）
	41.有符合规定的疏散安全门和安全通道，安全标志规范、明显。（2分）
	安全通道不符合规定，扣1分；安全标识设置不规范，扣1分。
	
	

	
	
	42.幼儿园应当投保校方责任险。（1分）
	未投保校方责任险，扣1分。
	
	

	
	
	43.校车及使用符合相关规定要求。（1分）
	校车及使用不符合相关规定，扣1分。
	
	

	
	走访座谈了解（2分）
	44.落实国家资助政策。（1分）
	未按要求落实相关政策，扣1分。
	
	

	
	
	45.无社会、学生、家长对学校的不良反映，教育主管部门满意，社会公众舆论认可。（1分）
	存在查证属实的信访、投诉、举报等问题，扣1分。
	
	

	小计
	
	

	日常监管
（年检结束进行等级评定时，相关单位（股室）需及时将日常监管情况反馈至年检工作小组）
	1.被教育行政部门通报、约谈的，扣5分/次。

	
	2.针对教育行政部门指出的问题，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扣10分/次。

	
	3.未落实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导致传染病在校园内大规模流行的，扣15分/次。

	
	4.虚假出资、抽逃资金、挪用办公经费或转移办学收益的，扣15分/次。

	
	5.通过违规宣传、虚假承诺或以超前招生等方式违规招生的，扣15分/次。

	
	6.存在超周期收费或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等违规收费行为的，扣15分/次。

	
	7.本年度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有恶劣社会影响涉校涉生伤害事（案）件的，不合格。

	
	8.不接受年检、不按要求报送年检资料的，不合格。

	
	9.凡有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年检结果可直接评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

	结果运用
	年检结果90分（含）以上为“优秀”；70分（含）以上—90分以下为“合格”；60（含）分以上—70分以下为“基本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审批管理权限在其《办学许可证》（副本）上签署年检结果并盖章。
年检结果为“优秀”的民办学校，可在专项资金分配、招生计划安排、评先评优等方面给予支持。
年检结果为“合格”的民办学校，可正常开展办学活动。
年检结果为“基本合格”的民办学校，要限期整改，将视情况进行通报。
年检结果为“不合格”的民办学校，责令其限期整改，并视情况给予暂停招生处理。


岳池县本级审批的民办学校年检暂行细则
校外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名称：
	检查
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扣分参照标准
（扣分不超过前述总分值）
	学校
自评得分
	主管部门评估得分

	资料评审（50分）
	党的建设（6分）
	1.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学校，要单独建立党组织；正式党员人数不足3人的，可就近就便与民办学校建立联合党组织，做到党组织应建尽建。（1分）
	未按要求成立党组织，扣1分。
	
	

	
	
	2.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做到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同步设立、党的工作同步开展，将党的建设有关内容写入章程，并在年度报告中专项报告党建工作情况。（3分）
	未将坚持党的领导及党的建设相关内容写入章程，扣2分；未在年度报告中报告党建工作情况，扣1分。
	
	

	
	
	3.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党的基本制度。（1分）
	每季度未召开1次支部党员大会，扣0.3分；每月未召开1次支委会，扣0.3分；每月未召开1次党小组会，扣0.2分；每月未开展1次主题党日活动，扣0.2分。
	
	

	
	
	4.按规定保障党组织活动经费、收缴管理党费。（1分）
	财务账目中无党组织经费列支项，扣0.4分；未按月交纳党费，扣0.3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未在党务公开中体现，扣0.3分。
	
	

	资料评审（50分）
	场地及经费保障（5分）
	5.办学场地产权明晰、合法；证照齐全，手续完备；（2分）
	办学场地产权不明晰，扣1分；证照不全或办学手续不完备，扣1分。
	
	

	
	
	6.租用校舍要有2年以上的有效合同；有房屋安全、消防、环保、卫生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2分）
	租用校舍合同年限未达要求，扣1分；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扣1分。
	
	

	
	
	7.具有与培训类型、层次、规模相适应的资金投入和经费来源，开办资金（注册资本）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1分）
	资金投入和经费来源不符合要求扣0.5分；开办资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扣0.5分。
	
	

	
	教育教学队伍建设（6分）
	8.法定代表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从业记录，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分）
	法定代表人不符合任职要求，扣1分。
	
	

	
	
	9.培训机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教育管理经验，年龄不超过70周岁，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无教育及相关领域不良从业记录。（1分）
	行政负责人不符合任职要求，扣1分。
	
	

	
	
	10.应根据所开设培训项目及规模配齐具有相应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的专兼职从业人员。其中专职教学、教研人员原则上不低于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50%，专职教学人员不得少于3人，每班次应配备至少1 名专职教学人员。（2分）
	专兼职从业人员任职资格不符合要求，扣0.5分；专职教学、教研人员比例不达标，扣0.5分；专职教学人员少于3人，扣0.5分；每班次未配足专职教学人员，扣0.5分。
	
	

	
	
	11.培训机构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聘请在境内的外籍教师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1分）
	有聘请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行为的扣0.5分；聘请境内外籍教师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扣0.5分。
	
	

	
	
	12.培训机构应按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拟聘从业人员进行入职前查询，对在职从业人员每个培训周期进行定期查询）。（1分）
	未按要求开展违法犯罪信息查询的，扣1分。
	
	

	资料评审（50分）
	
决策监督机构设置（5分）
	13.培训机构应当设立由举办者或其代表、行政主要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和教职工代表等组成的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2分）
	未设立决策机构，扣2分；决策机构成员不符合要求，每人扣0.5分。
	
	

	
	
	14.培训机构应依法设立监事会等监督机构，从业人员少于20人的，可只设1至2名监事；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兼任、担任监督机构组成人员或者监事。（2分）
	未设立监督机构，扣2分；监督机构成员不符合要求，每人扣0.5分。
	
	

	
	
	15.培训机构应及时向审批部门提出决策机构成员备案申请并提交备案材料。（1分）
	未按要求提交备案申请和材料的，扣1分。
	
	

	
	教职工福利保障（3分）
	16.培训机构应与招用的从业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其工资、福利待遇和其他合法权益。（3分）
	未签订劳动合同，扣1分；未缴纳社会保险费，扣1分；拖欠教师工资，扣1分。
	
	

	
	事项变更（4分）
	17.培训机构名称、举办者、办学地址、办学性质变更，以及办学章程修改等应及时向教育主管部门报批（备案）。（4分）
	前述变更事项，有1项变更未经主管部门审批，扣4分。
	
	

	
	办学行为（12分）
	18.培训机构只能使用一个名称。名称应当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载明“培训”字样。（1分）
	机构名称不规范，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扣1分。
	
	

	
	
	19.培训机构经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后，应通过平台完成注册登记，实行“实名制”管理。预收培训费应全额存入监管账户，接受监管。（8分）
	未通过平台完成注册登记，实行“实名制”管理的，扣1分；平台信息更新不及时，扣1分；未开通监管账户，扣1分；未存足最低余额资金，扣1分；未开通支付渠道，扣1分；未及时上架培训课程，扣1分；预收费未全额存入监管账户，扣2分。
	
	

	资料评审（50分）
	办学行为（12分）
	20.培训机构应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规范使用《中小学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并按照相关规定开具正式收费票据。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得超过 5000 元。（3分）
	未按规定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扣1分；未按规定开具正式收费票据，扣1分；违反规定收费扣1分。
	
	

	
	管理制度（2分）
	21.机构财务、会计制度，资产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2分）
	未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并认真执行，每缺少一项扣0.5分。
	
	

	
	安全建设（2分）
	22.制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每年至少组织2次（每期至少1次）演练。（2分）
	未制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扣1分；未组织应急演练，缺1次扣0.5分。
	
	

	
	其他资料（5分）
	23.学校自查报告。（1分）
	未提供自查报告，扣1分。
	
	

	
	
	24.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中介机构出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1分）
	未提供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扣1分。
	
	

	
	
	25.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复印件）。（1分）
	未提供办学许可证（复印件），扣1分。
	
	

	
	
	26.民办学校法人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1分）
	未提供民办非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扣1分。
	
	

	
	
	27.当年向社会发布的招生简章原件。学校招生简章，应提前3个工作日报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发布招生广告内容无擅自更改、言过其实、随意许诺现象。发布内容与备案内容一致。（1分）
	招生简章未报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扣0.5分；违规发布招生广告扣0.5分。
	
	

	现场检查（50分）
	场所及设施设备（20分）
	28.场所建筑依法通过房屋安全鉴定，取得消防安全查验手续；无擅自改变房屋建筑用途、使用功能，承重结构等行为。（5分）
	未取得消防安全相关手续，扣2分；擅自改变房屋建筑用途、使用功能扣1分；改变房屋承重结构扣2分。
	
	

	
	
	29.场所周边无不利于学生学习和身心健康以及危及学生安全的场所；培训场所采光、照明标准符合青少年近视防控要求。（5分）
	周边场所存在不利于学生学习和身心健康因素，扣1分；周边场所存在危及学生安全的因素，扣2分；培训场所采光不符合要求，扣1分；照明不符合标准，扣1分。
	
	

	
	
	30.具有与培训类型、培训层次、培训项目和培训规模相适应的、符合国家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等。（4分）
	前述要求，一项不符合扣1分。
	
	

	
	
	31.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指用于培训的生均场地面积，不包括配套服务场所面积）不得低于3平方米。（3分）
	生均面积2平方米以下，扣2分；2平方米以上3平方米以下，扣1分。
	
	

	
	
	32.用于 3—6 岁学龄前儿童培训的场所不得超过建筑物 3 层，用于小学生培训的场所不得超过建筑物 4 层，用于中学生培训的场所不得超过建筑物 5 层。（3分）
	存在前述情形任何一项，扣3分。
	
	

	
	培训材料（5分）
	33.培训机构应当选用正式出版发行的培训材料。自编培训材料必须经过审核登记，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等国家及我省有关规定。（3分）
	培训材料内容不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扣2分；培训材料未按要求向主管部门备案审核，扣1分。
	
	

	
	
	34.培训机构应建立培训材料内部审查制度及材料保管制度，保管期限不少于材料使用完毕后 3 年。（2分）
	未建立培训材料内部审查制度，扣1分；未建立材料保管制度并按要求保管材料，扣1分。
	
	

	
	信息公示（5分）
	35.培训机构应将教学人员的基本信息（姓名、照片等）、教师资格、从教经历、任教课程等信息在机构培训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其他从业人员信息应在机构内部进行公示。（5分）
	教学人员信息公布不全，缺一项信息扣1分，未公布教学人员信息的，扣4分；其他从业人员信息未公示，扣1分。
	
	

	现场检查（50分）
	安全基础（10分）
	36.培训机构应将安全注意事项、平面示意图及疏散通道指示图等悬挂在醒目位置，设置醒目的安全指示标志，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建立“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安全防范体系，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6分）
	未按要求悬挂设置安全注意事项、平面示意图、疏散通道指示图等安全指示标志，扣1分；安全疏散通道不畅通，扣1分；未按要求配备安保人员，扣1分；未按要求购置安全消防设施、设备，扣2分；未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扣1分。
	
	

	
	
	37.培训机构不得提供住宿服务。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取得相应经营资质，并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规定。（2分）
	提供住宿服务扣1分；违规提供餐饮服务，扣1分。
	
	

	
	
	38.培训机构应配备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的安保人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落实安全防范措施。（2分）
	安保人员不具备相关安保常识，不能正常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扣2分。
	
	

	
	依法办学（10分）
	39.按审批的办学层次、范围办学。未将办学资格和教学任务委托、承包给其它组织和个人。（5分）
	办学内容、层次超出许可范围，扣2分；将办学资质、教学任务委托、承包给其它组织和个人，扣3分。
	
	

	
	
	40.处理投诉问题认真负责，妥善及时。投诉率低，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有保障。（5分）
	被投诉3次以上的，每增加一次扣0.5分（上限3分）；不及时妥善处理投诉问题，扣2分。
	
	

	小计
	
	

	
日常监管
（年检结束进行等级评定时，相关单位（股室）需及时将日常监管情况反馈至年检工作小组）
	1培训场所有重大安全隐患的，不合格。

	
	2.机构名称存在违规的，不合格。

	
	3.超出规定时间违规开展培训的，不合格。

	
	4.未纳入监管平台接受全流程监管的，不合格。

	
	5.培训机构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的，不合格。

	
	6.违反培训收费规定的，不合格。

	
	7.未按要求签订合同或违规发布广告和招生简章的，不合格。

	
	8.培训机构未取得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的，不合格。

	
	9.被教育行政部门通报、约谈的，扣5分/次。

	
	10.凡有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年检结果可直接评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

	结果运用
	年检结果90分（含）以上为“优秀”；70分（含）以上—90分以下为“合格”；60（含）分以上—70分以下为“基本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审批管理权限在其《办学许可证》（副本）上签署年检结果并盖章。
年检结果为“优秀”的民办学校，可在专项资金分配、招生计划安排、评先评优等方面给予支持。
年检结果为“合格”的民办学校，可正常开展办学活动。
年检结果为“基本合格”的民办学校，要限期整改，将视情况进行通报。
年检结果为“不合格”的民办学校，责令其限期整改，并视情况给予暂停招生处理，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




















附件5
岳池县本级审批的民办学校名单
	序号
	责任区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许可证号
	办学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起点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098
	岳池县银城东路中段龙庭御景25栋2楼
	张海燕
	18161166022
	

	2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新风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4248
	九龙镇银城南路东段文明巷6号
	唐春兰
	15882566676
	

	3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苗苗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78
	银城南路385号
	祝青华
	13541995937
	

	4
	城区
	岳池县朝阳吉米果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148
	岳池县朝阳街道新风路262号19幢2楼
	袁金华
	15348285150
	

	5
	城区
	岳池县礼诚幼儿园有限公司
	幼儿园
	151162162019089
	九龙大街广播局旁
	袁小羽
	18508266663
	

	6
	城区
	岳池麻柳桥幼儿园有限责任公司
	幼儿园
	251162162022009
	岳池县滨河东路麻柳桥
	周燕
	13551614727
	

	7
	城区
	岳池县欣欣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20058
	岳池县九龙镇银城大道1001号
	梁丹
	13547502875
	

	8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西华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4258
	岳池县滨河东路652号
	秦慧
	17761157848
	

	9
	城区
	岳池本真童年幼儿园有限公司
	幼儿园
	251162162024019
	岳池县九龙镇丝绸路东二段70号
	唐海军
	18982608898
	

	10
	城区
	岳池县御水湾萌宝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018
	九龙镇银城东路下段一层251、255号
	丁云珍
	17790395821
	

	11
	城区
	岳池县蓓蕾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158
	岳池县九龙街道安拱巷54号
	唐胡明
	14708290000
	

	12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东湖龙腾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19038
	岳池县九龙镇东湖盛景二楼
	丁云珍
	17790395821
	

	13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九龙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48
	岳池县九龙镇东外街291号
	李莉
	13882679779
	

	14
	城区
	岳池县爱心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4208
	安公路252号
	杨建容
	15351330826
	

	15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博爱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08
	书香街25号
	钟依倩
	13882684420
	

	16
	城区
	岳池县朝阳金色麦田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248
	岳池白塔路133号
	李明
	18628131789
	

	17
	城区
	岳池县育林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028
	九龙镇银城中路中段168号
	陈红梅
	15182028227
	

	18
	城区
	岳池县金贝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088
	九龙镇大西街税苑巷16号附1号
	尹婧
	13882651851
	

	19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贝贝幼儿园分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28
	九龙镇九龙广场玉龙街29号
	郑雪芹
	13982650998
	

	20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贝贝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38
	九龙镇城西巷4号
	郑雪芹
	13982650998
	

	21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英才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4218
	九龙镇滨河东路盛世名都B栋2-3
	李莉琼
	13982683135
	

	22
	城区
	岳池县九龙哆来咪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21028
	岳池县九龙镇滨河东路396号
	胡艳
	18808265757
	

	23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成果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20118
	岳池县成果社区安置点
	张瑜
	13982637619
	

	24
	城区
	岳池县九龙向阳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20108
	银城东路16号
	肖光银
	13982628993
	

	25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园田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58
	九龙镇建设巷43号附2号
	郑涛华
	15808262526
	

	26
	城区
	岳池县九龙未来星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20098
	九龙镇环城东路163号
	吴桂兰
	13982699903
	

	27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童乐湾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4198
	九龙镇建设巷34号
	佘春苗
	15892375889
	

	28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新芽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18
	岳池县九龙镇下南街258号
	王涛
	13982610191
	

	29
	城区
	岳池县金童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208
	九龙镇体育路399号
	李腾光
	18982655697
	

	30
	城区
	岳池县青青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68
	九龙镇九龙大街
	蒋晓英
	13056553788
	

	31
	城区
	岳池县九龙喜洋洋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19158
	岳池县体育路居香花苑
	杨静
	18782659533
	

	32
	城郊
	岳池县鑫诚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188
	九龙镇高垭口一村二组
	李婷
	13092843706
	

	33
	城郊
	岳池县白庙镇苗苗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88
	白庙老粮站
	杨梅
	15892375639
	

	34
	城郊
	岳池县花园镇苗苗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098
	岳池县花园镇花朝门村2组
	袁丽琼
	18181839262
	

	35
	城郊
	岳池县花园镇小太阳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108
	花园镇杨家坡村
	林蓉
	18682602989
	

	36
	城郊
	岳池县爱迪尔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128
	岳池县花园镇自生社区拆迁房
	袁世容
	13882605991
	

	37
	城郊
	岳池县镇龙零距离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19238
	岳池县镇龙义兴社区
	蒋素华
	15982681879
	

	38
	城郊
	岳池县镇龙丁家店村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19248
	岳池县镇龙义兴社区
	邹丽
	15378595771
	

	39
	石垭
	岳池县石垭镇阳光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118
	石垭镇兴华街
	尹燕
	13982651678
	

	40
	石垭
	岳池县石垭春苗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108
	石垭镇锦粮街37号
	陈红君
	13980922651
	

	41
	石垭
	岳池县石垭镇育才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19288
	石垭镇文化街
	伍星雨
	13980320029
	

	42
	石垭
	岳池县大石乡金桥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148
	大石乡新街
	唐海蓉
	15928269773
	

	43
	石垭
	岳池齐福壮苗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138
	齐福镇姚市桥街1号
	唐春华
	13551952904
	

	44
	石垭
	岳池县普安思源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128
	普安石普路65号
	文玉兰
	13649099362
	

	45
	罗渡
	岳池县中和镇小叮当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158
	岳池县中和镇新场街
	段海燕
	15928267033
	

	46
	罗渡
	岳池县罗渡镇宝贝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4228
	罗渡镇兴盛街112号
	陈雪梅
	5740888
	

	47
	罗渡
	岳池县罗渡镇金苹果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178
	岳池县罗渡镇金苹果幼儿园
	刘芙蓉
	15882599416
	

	48
	罗渡
	岳池县罗渡镇兴罗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138
	岳池县罗渡镇九成号街兴盛华庭小区42号
	周德玉
	15328560084
	

	49
	罗渡
	岳池县罗渡童心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168
	罗渡镇马路街119号
	何荣川
	13608277263
	

	50
	罗渡
	岳池县伏龙乡和平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4238
	伏龙添福街73号
	伍晓红
	5893882
	

	51
	罗渡
	岳池县伏龙新世纪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4268
	岳池县伏龙乡新建小区
	周丽琴
	15182039778
	

	52
	顾县
	岳池县顾县未来之星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20018
	岳池县顾县镇华兴街21号
	吴蓉芳
	18280998933
	

	53
	顾县
	岳池县顾县镇小天使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198
	岳池县顾县镇顾兴大街162号
	游芙蓉
	13982644693
	

	54
	顾县
	岳池县顾县镇天使之翼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2019458
	岳池县顾县镇东华街16号3栋1号
	游芙蓉
	13982644693
	

	55
	顾县
	岳池县苟角镇巧巧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2208
	苟角镇接龙桥南街185号
	朱艳
	15982691319
	

	56
	顾县
	岳池县苟角镇小博士幼儿园
	幼儿园
	251162162023168
	苟角镇灯草行村51号
	杜青梅
	18982665255
	

	57
	酉溪
	岳池县同兴镇袁袁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0001351
	同兴镇场镇
	袁宁
	18398555303
	

	58
	酉溪
	岳池县酉溪镇花园街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50002341
	酉溪镇花园街35号
	尹容
	13518390286
	

	59
	坪滩
	岳池县坪滩镇灵童幼儿园
	幼儿园
	151162160001201
	坪滩镇兴坪街8号
	杨菊英
	13547509278
	

	60
	罗渡
	岳池县裕民兴华学校
	普通小学
	251162162022188
	裕民镇场镇
	胡学锋
	13518397878
	

	61
	石垭
	广安市东方文化武术学校
	九年一贯制
	251162142023908
	岳池县石垭镇
	彭清华
	18808261582
	

	62
	城区
	岳池优筑知恩行幼儿园有限公司
	幼儿园
	251162162023009
	岳池县九龙镇丝绸路东二段70号
	蓝文滔
	18728481879
	

	63
	城区
	岳池县波噜噜培训学校
	培训机构
	251162172021328
	上南街65号
	杨锐宏
	13281767353
	

	64
	城区
	岳池县自强教育培训学校
	培训机构
	251162172025008
	岳池县九龙镇小南街1号
	熊兴建
	13547520988
	

	65
	城区
	岳池县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培训机构
	151162172020028
	九龙镇财富中心三楼
	王玉玺
	13982660622
	

	66
	城区
	岳池县九龙镇星世纪培训学校
	培训机构
	251162172021348
	岳池县新东街173号
	孙丽君
	18181817111
	

	67
	城区
	岳池县戴氏教育培训学校
	培训机构
	251162172025018
	九龙镇园田路148号1栋1单元2楼
	汤聂徽
	13688423543
	

	68
	城区
	岳池精武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
	251162172023009
	岳池县九龙街道文体街体育馆南二楼
	汤英
	13547539791
	

	69
	城区
	岳池蜕变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
	251162172024019
	岳池县体育馆
	罗成戏
	17628262236
	

	70
	城区
	岳池宏文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
	251162172024029
	岳池县体育馆北二楼
	罗红
	15982671325
	

	71
	城区
	岳池掌控者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培训机构
	251162172024039
	岳池县体育馆东区
	唐力
	1388268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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